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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重新

核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方案

重庆市交通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国办发〔2019〕23号）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调整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将目前的计重收费调整为统一按车（轴）型收费，并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重庆市交通局在测算研究和成本调查的基础上，会同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定了重庆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重新核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方案，现就方案说明如下：

一、高速公路基本情况及现行货车收费政策
（一）高速公路基本情况

截止2018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3096公里（其中收费里程2999.72公里），全部为经营性高速公路。省际出口通道20个，收费站共计260个。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28家，全市高速公路建设、营运投资主体多元化。
2018年，全路网日均出口流量为73.00万辆，其中货车流量为14.88万辆，占比20.38%。全年通行费收入为125.22亿元，货车通行费收入60.44亿元，占比48.27%。路网货车各类车型占比情况为：一类车占比27.21%，二类车占比22.90%，三类车占比6.38%，四类车占比19.03%，五类车占比1.58%，六类及以上车占比22.90%，主要车型为一类车、二类车和六类及以上车型，占路网货车比例73.99%。
（二）现行货车收费管理政策
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7号）《重庆市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办法（试行）》（渝府〔2002〕75号）《重庆市高速公路载货类汽车计重收费实施方案》（渝办发〔2007〕134号）相关规定，我市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项目包括公路通行费、桥梁通行费和隧道通行费。货车实行计重收费，收费标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基本费率加桥隧结构物通行费的模式，基本费率为0.08元/吨公里，桥梁、隧道等结构物通行费标准为0.80元/吨座次或1.60元/吨座次，但高速公路通行费综合费率不得超过0.12元/吨公里；另一种是综合费率模式，高速公路通行费综合费率为0.12元/吨公里，不另加收桥隧结构物通行费。为提高收费站通行效率，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实行5元进制，即按照“三七作五、二舍八入”的计费规则取整计收，每车次收费额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
二、重新核定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一）必要性

1．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站的总体部署要求。国务院办公厅《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国办发〔2019〕23号）明确，为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加快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减少拥堵、便利群众，按照修订后的《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调整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从2020年1月1日起，统一按车（轴）型收费。
2．适应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的发展需求。按照交通运输部取消省界收费站总体技术路径，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高速公路通行费通过路段新增设的ETC门架进行计费收费，ETC车辆实行分段计费、分段扣费，MTC车辆实行分段计费、出口统一收费，跨省通行时实行全国清分结算。货车计重收费需要停车称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费站通行效率和货车ETC推广。若货车继续实施计重收费，沿用过去的出口称重模式， ETC门架无法按照重量计取货车通行费额，不利于货车的快捷通行，降低了货车通行效率。在此情况下，将货车计费方式由计重收费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有利于货车安装使用ETC，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还能享受5%的通行费优惠政策。
3．促进公路运输综合效率提升。货车实行计重收费主要目的是避免车辆“大吨小标”，并通过经济手段遏制超限超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路基础设施安全。随着近年来我国公路治超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高速公路严重违法超限超载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货车按车（轴）型收费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在合法装载前提下，同一轴型的货车（尺寸相同，行驶速度也基本相同），无论载货多少，对公路资源的占用基本上是一样的，按统一标准收取通行费具有科学性、公平性、合理性，也有利于促进公路货运行业集约经营，提高公路运输实载率，提高全社会运输效率。
（二）主要内容
1．调整计费方式。高速公路货车收费方式由计重收费统一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重新核定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
2．统一车型分类。依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贯彻〈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行业标准（JT／T489—2019）有关问题的通知》（交办公路〔2019〕65号）以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9〕93号），货车按照总轴数、车长和总质量进行分类，并增加了专项作业车大类，具体车型分类见表1、表2。
3．调整计费取整规则。在ETC用户达80%的情况下，收费站收费车道绝大多数为ETC车道，排队交费车辆将大幅度减少，收费“找零”压力大幅度降低，将现行“5元取整”规则调整为“按元取整”，不再影响收费站通行效率，按元据实收费也更显公平。
表1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货车车型分类
	类别
	总轴数
（含悬浮轴）
	车长和最大允许总质量

	1类货车
	2
	车长小于6000mm且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4500kg

	2类货车
	2
	车长小于6000mm且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于4500kg

	3类货车
	3
	                ---

	4类货车
	4
	

	5类货车
	5
	

	6类货车
	6
	


表2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专项作业车车型分类

	类别
	总轴数（含悬浮轴）
	车长和最大允许总质量

	1类专项作业车
	2
	车长小于6000mm且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4500kg

	2类专项作业车
	2
	车长小于6000mm且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于4500kg

	3类专项作业车
	3
	---

	4类专项作业车
	4
	

	5类专项作业车
	5
	

	6类专项作业车
	≥6
	


三、重新核定的原则和测算思路
（一）核定原则

按照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9〕93号）要求，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统筹维护好社会、货运企业、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的合法权益。 
1．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充分考虑货车通行费变化、货运物流企业运输成本、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合法权益，货车计费方式调整为车（轴）型收费后，货车总体通行费负担不增加，高速路网货车通行费总收入与目前货车通行费总收入相比应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
2．不提高每一类车型收费标准。确保每一类车型在标准装载状态下，通行相同高速公路时按车（轴）型收费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原计重收费的应交通行费额。
3．平移费率确保新旧标准平稳衔接。既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年限是市政府根据定价规则和科学测算综合决策确定并与各方达成一致的结果。保持现有高速公路通行费价格水平不变，防止货车计费方式调整带来总体货车通行成本增加，按照车（轴）型载重质量进行收费标准折算，保持新旧计费模式平稳过渡、新旧收费标准平稳衔接。
4．维持原有定价模式。目前，高速公路定价模式为基本费率+桥隧通行费和综合费率两种。计费方式调整后，各高速公路项目仍维持原定价模式，且综合费率仍按每公里不超过0.65元上限进行控制。
5．优化取整规则。将现行“5元取整”收费规则调整为“按元取整”，保证收费更加公平合理。
（二）测算思路
1．按照费率平移思路计算基本费率。原计重收费模式下，车货总重不足5吨的车辆，按5吨计收通行费。因此，一类货车费率按5吨车辆在计重模式下的收费额进行平移确定。原计重模式下的基本费率为0.08元/吨公里加桥隧通行费率0.80元/吨车次或1.60元/吨车次的，费率平移后对应车（轴）型收费基本费率为0.40元/车公里加桥隧通行费率4.00元/车次或8.00元/车次；综合费率为0.12元/吨公里的，费率平移后对应车（轴）型收费综合费率为0.60元/车公里。
2．按静态测算各类车型收费级差系数。基于2018年各路段各类货车的流量、通行里程和收费额，按通行费总额不变的原则计算出目前各类货车的平均费率，以及每一类货车平均费率相对于一类货车的收费级差系数。根据静态数据测算结果，重庆市高速公路1至6类及6类以上货车的收费级差系数为1.0∶1.9∶3.3∶4.5∶4.7∶5.3∶7.5。
3．考虑普通国省道分流开展动态测算和调整。由于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同一类货车空载、轻载和重载情况下收费标准将完全一致，重载车辆通行费额下降，空车及轻载车辆通行费额可能会上升，导致部分空车及轻载车辆会分流至平行的普通国省道。根据第三方收费标准测算单位和风险评估机构联合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用户价格敏感度、每条高速公路桥隧结构物分布、高速公路并行的普通国省道现状情况，以及货车通行消耗成本等因素，在静态测算的基本费率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各类车型的收费级差系数，尽量实现全高速公路路网货车通行费总收入基本持平或小幅减少。
四、拟定方案内容及说明
经过多方案测算、综合比选，最终形成总体平移收费标准方案（方案一）和客货收费级差系数一致收费标准方案（方案二）两种。

（一）总体平移收费标准方案（方案一）
1．费率标准。原基本费率加桥隧结构物收费的高速公路项目，货车车（轴）型收费标准调整为基本费率0.40元/车公里+桥隧通行费4.00元/车次或8.00元/车次；原综合费率收费的高速公路项目，货车车（轴）型收费标准调整为综合费率0.60元/车公里。
2. 收费级差系数。1类至6类车型收费级差系数为1.0∶1.8∶3.3∶4.5∶4.9∶5.5，6轴以上的大件运输车辆按基本费率的7.5倍计收。
各高速公路项目维持原定价模式，货车车型具体标准见表3。
表3  总体平移收费标准方案（方案一）
	车型
分类
	车型规则
	车型收费标准
	收费
系数
	对应计重平衡吨位
	标准装载吨位

	
	
	公路通行费费率
标准（元/车公里）
	桥隧结构物通行费
费率标准（元/车次）
	
	
	

	
	
	原0.08元/吨公里
	原0.12元/吨公里
	原0.8元/吨车次
	原1.6元/吨车次
	
	
	

	1类货车
	2轴，蓝牌
	0.40
	0.60
	4.00
	8.00
	1.00
	---
	4.50

	2类货车
	2轴，黄牌
	0.72
	1.08
	7.20
	14.40
	1.80
	9.00 
	18.00

	3类货车
	3轴
	1.32
	1.98
	13.20
	26.40
	3.30
	16.50
	27.00

	4类货车
	4轴
	1.80
	2.70
	18.00
	36.00
	4.50
	22.70
	36.00

	5类货车
	5轴
	1.96
	2.94
	19.60
	39.20
	4.90
	25.20
	43.00

	6类货车
	6轴
	2.20
	3.30
	22.00
	44.00
	5.50
	44.00
	49.00


（二）客货收费级差系数一致收费标准方案（方案二）

1．费率标准。原基本费率加结构物收费的高速公路项目，货车车（轴）型收费标准调整为基本费率0.40元/车公里+桥隧通行费4.00元/车次或8.00元/车次；原按照综合费率收费的高速公路项目，货车车（轴）型收费标准调整为综合费率0.60元/车公里。
2．收费级差系数。1类至6类车型收费级差系数为1.0：2.0：3.0：4.0：5.0：5.6（备注说明：若6类货车取级差系数6时将造成车型应交通行费额超过该类车型在标准装载状态下计重收费应交通行费额），6轴以上的大件运输车辆按基本费率的7.5倍计收。
各高速公路项目维持原定价模式，货车车型具体标准见表4。
表4  客货收费级差系数一致收费标准方案(方案二)
	车型分类
	车型规则
	车型收费标准
	收费
系数
	对应计重平衡吨位
	标准装载吨位

	
	
	公路通行费费率
标准（元/车公里）
	桥隧结构物通行费
费率标准（元/车次）
	
	
	

	
	
	原0.08元/吨公里
	原0.12元/吨公里
	原0.8元/吨车次
	原1.6元/吨车次
	
	
	

	1类货车
	2轴，蓝牌
	0.40
	0.60
	4.00
	8.00
	1.00
	5.00
	4.50

	2类货车
	2轴，黄牌
	0.80
	1.20
	8.00
	16.00
	2.00
	10.00
	18.00

	3类货车
	3轴
	1.20
	1.80
	12.00
	24.00
	3.00
	15.00
	27.00

	4类货车
	4轴
	1.60
	2.40
	16.00
	32.00
	4.00
	20.00
	36.00

	5类货车
	5轴
	2.00
	3.00
	20.00
	40.00
	5.00
	25.80
	43.00

	6类货车
	6轴
	2.24
	3.36
	22.40
	44.80
	5.60
	45.00
	49.00


（三）方案说明

上述方案一、方案二，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不增加，每一条高速公路一类货车综合费率均满足市政府确定的最高不超过0.65元/公里的要求，且每一类收费车型在标准装载状态下的应交通行费额均不大于原计重收费的应交通行费额，即货车原计重收费基本费率0.08元/吨公里平移为0.40元/车公里，综合费率0.12元/吨公里平移为0.60元/车公里。
不同的是：方案一基于静态测算得出的收费级差系数，兼顾了运输企业、高速公路投资经营主体等各方权益，根据路网运输结构特征试算调整了各车型之间的收费级差系数。方案二按照收费级差系数与现行客车车型收费级差系数保持一致的原则，相应确定了各车型收费级差系数。
五、拟定方案对高速公路使用者及经营管理企业的影响分析
（一）对高速公路使用者的影响分析

货车由计重收费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同一类货车在空载、轻载和重载情况下收费标准将一致，为保持全高速路网通行费总体收入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会造成重载车辆通行费额将下降，空车及部分轻载车辆通行费额将一定程度上升，对货运经营者有一定影响。
1类货车直接按费率平移，收费方式调整后，其通行费支出基本不发生变化，故本次仅对2类至6类货车用户进行影响分析。将车货总重低于其自重1.2倍以下的货车视为空轻载车辆，经统计分析2018年货车计重收费数据，重庆市路网2类至6类货车空（轻）载货车流量占比分别为55.01%、53.43%、46.65%、47.73%、33.18%，平均占比为45.66%（货车自重数据来源于高速公路月度货运车辆调查结果）。
为精确分析用户影响，我们从2018年货车通行用户中选取各类车型通行费金额前5000名进行具体分析。方案一、方案二货运车主高速公路通行费变化分别见表5、表6。
方案一对用户影响（见表5）：
（1）从经常行驶高速公路的重要样本用户看，2类至6类货车成本下降用户比例分别为83%、68%、70%、60%、69.3%，绝大多数用户成本趋于降低。
（2）成本增加用户比例平均为29.94%，小于货车路网平均空载率45.66%（各类货车成本增加用户比例均小于相应空载率），说明货车通行费支出总成本下降。
（3）成本增长用户通行费支出增幅不大，通行费额增幅大多位于0～10%区间内。
（4）从样本用户看，5类货车成本增长用户比例(40%)相对较高，但5类货车流量在路网总体货车流量中占比仅为1.58%，对于路网整体用户而言，成本增长并不明显，影响面相对较小。
表5  货车车主高速公路通行费变化分析表（方案一）
	车型
分类
	样本量
	成本下降用户比例
	用户平
均降幅
	成本增长用户比例
	成本增长0-10%
用户比例
	成本增长10%-30%
用户比例
	成本增长30%以上
用户比例

	2类货车
	5000
	83%
	-24%
	17%
	6%
	7%
	4%

	3类货车
	5000
	68%
	-13%
	32%
	16%
	11%
	5%

	4类货车
	5000
	70%
	-10%
	30%
	24%
	5%
	1%

	5类货车
	5000
	60%
	-7%
	40%
	22%
	11%
	6%

	6类货车
	5000
	69.3%
	-6%
	30.7%
	20%
	10.2%
	0.5%


方案二对用户影响（见表6）：
（1）从经常行驶高速公路的重要样本用户看，2类至6类货车成本下降用户比例分别为72%、84%、96%、50%、62%，绝大多数用户成本趋于降低。
（2）2类货车收费极差系数由1.80调整为2.0后，成本增长用户比例由17%提高到28%。
（3）3类、4类货车系数分别由3.3、4.5调整为3.0、4.0， 3类、4类货车成本下降的用户比例由68%、70%分别提高到84%、96%，用户成本下降明显。
（4）5类货车收费极差系数由4.9调整为5.0后，5类货车成本增长的用户比例由40%提高到50%，增长较为凸显。
（5）6类货车收费极差系数由5.5调整为5.6后，成本增长用户比例由30.7%上升到38%，增长较为明显。
表6  货车车主高速公路通行费变化分析表（方案二）
	车型分类
	样本量
	成本下降用户比例
	用户平
均降幅
	成本增长用户比例
	成本增长0-10%
用户比例
	成本增长10%-30%
用户比例
	成本增长30%以上
用户比例

	2类货车
	5000
	72%
	-19%
	28%
	10%
	10%
	8%

	3类货车
	5000
	84%
	-18%
	16%
	8%
	6%
	2%

	4类货车
	5000
	96%
	-17%
	4%
	3%
	1%
	0%

	5类货车
	5000
	50%
	-5%
	50%
	29%
	14%
	7%

	6类货车
	5000
	62%
	-5%
	38%
	25%
	13%
	1%


（二）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企业的影响分析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全市高速公路累计建设投资总额2422.76亿元，剩余债务余额1443.53亿元。2018年度重庆市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128.4亿元，支出176.6亿元，通行费收支缺口48.2亿元，高速路网整体经营效益较差。方案一、方案二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通行费收入影响分析分别见表7、表8。
方案一对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影响（见表7）：
全路网通行费收入负偏差7.43%，偏差值为40,415.44万元。其中动态分流通行费金额为31958.59万元，占总体清分收费金额的5.87%，分流车流量占比约4.51%。
表7  通行费收入变化分析表（方案一）
	序号
	投资方
	路段里程
（公里）
	2018年货车精确清分收入
（万元）
	按车型收费
收入偏差（万元）
	偏差率

	
	
	
	
	
	

	1
	重庆高速集团
	2,108.11
	381,656.60
	-26,845.20
	-7.03%

	2
	同方国信
	100.00
	23,492.73
	-2,437.74
	-10.38%

	3
	招商公路
	174.75
	34,892.00
	-2,659.46
	-7.62%

	4
	中国铁建
	124.03
	20,121.28
	-1,759.85
	-8.75%

	5
	中国中铁
	75.19
	7,985.98
	-876.06
	-10.97%

	6
	中交集团
	327.50
	30,535.45
	-2,458.02
	-8.05%

	7
	中国电建集团
	70.65
	729.56
	-53.98
	-7.40%

	合计
	2,980.23
	499,413.59
	
	-7.43%


方案二对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影响（见表8）：
全路网通行费收入负偏差为7.57%，偏差值为41,199.62万元。其中动态分流通行费金额为33,156.69万元，占总体清分收费金额的6.09%，分流车流量占比约4.99%。
表8  通行费收入变化分析（方案二）

	序号
	投资方
	路段里程
（公里）
	2018年货车精确清分收入（万元）
	按车型收费
收入偏差（万元）
	偏差率

	
	
	
	
	
	

	1
	重庆高速集团
	2,108.11
	381,656.60
	-24,851.07
	-6.51%

	2
	同方国信
	100.00
	23,492.73
	-2,505.38
	-10.66%

	3
	招商公路
	174.75
	34,892.00
	-2,704.21
	-7.75%

	4
	中国铁建
	124.03
	20,121.28
	-1,787.57
	-8.88%

	5
	中国中铁
	75.19
	7,985.98
	-925.57 
	-11.59%

	6
	中交集团
	327.50
	30,535.45
	-2,627.08
	-8.60%

	7
	中国电建集团
	70.65
	729.56
	-59.35 
	-8.14%

	合计
	2,980.23
	499,413.59
	
	-7.57%


六、方案适应性分析
（一）方案对比分析

方案一、方案二主要指标对比见表9。
1．方案一、方案二全高速路网货车通行费分别预计减收4.04亿元、4.12亿元；不考虑车辆分流对通行费的影响，方案一、方案二全高速路网货车通行费收益预计分别减收8459万元、8043万元，也较为接近。
2．方案一收费级差系数源于历史清分数据定量分析测算得出，并根据平行国省道情况、车型分类比例等进行了相应动态微调，成本增长用户比例相对均衡；方案二客货收费级差系数基本一致，比较直观，与方案一比较，3类、4类货车成本增长用户的比例下降，2类、5类、6类货车成本增长用户的比例上浮，特别是5类货车成本增长用户比例高达50%。
3．高速路网中2类、6类货车分别占货车总流量的22.9%和22.88%，属于路网货车主要车型，我们将其作为重点关注车型。方案一中，2类货车平衡吨位为9吨，较标准装载下降50%；6类货车平衡吨位为44吨，较标准装载下降7.31%。方案二中，2类货车平衡吨位为10吨，较标准装载下降44.44%；6类货车平衡吨位为45吨，较标准装载下降5.63%。方案一较方案二下降幅度大。
4．从样本用户全年成本增长比例看，方案一、方案二中2类货车成本增长比例分别为17%、28%；5类货车成本增长比例分别为40%、50%；6类货车成本增长比例分别为30.7%、38%。方案一成本增长用户比例较方案二低。
5．方案二中5类、6类大型货车平衡吨位、样本用户成本增长比例均比方案一高，对货车大型化发展方向不利。
表9  方案一和方案二主要指标对比

	　
	方案一
	方案二

	基本费率（元/车公里）
	0.4/0.6
	0.4/0.6

	收费级差系数
	1:1.8:3.3:4.5:5:5.5:7.5
	1:2:3:4:5:5.6:7.5

	全路网货车收入偏差率
	-7.43%
	-7.57%

	全路网货车收入偏差值（万元）
	-40,415.44
	-41,199.62

	预测全路网货车分流通行费金额（万元）
	31,958.59
	33,156.69

	收费标准较标准装载变化比例
	2类车
	-50.00%
	-44.44%

	
	3类车
	-35.98%
	-41.80%

	
	4类车
	-11.61%
	-21.43%

	
	5类车
	-9.56%
	-7.72%

	
	6类车
	-7.31%
	-5.63%

	平衡吨位（吨）
	2类车
	9.00
	10.00

	
	3类车
	16.50
	15.00

	
	4类车
	22.70
	20.00

	
	5类车
	25.20
	25.80

	
	6类车
	44.00
	45.00

	样本用户全年成本增长比例
	2类车
	17%
	28%

	
	3类车
	32%
	16%

	
	4类车
	30%
	4%

	
	5类车
	40%
	50%

	
	6类车
	30.7%
	38%


（二）适应性分析

（1）方案一中2类、5类、6类货车的平衡吨位、样本用户成本增长比例均较方案二低，综合考虑了路网重点车型、货物运输效率以及重载化大型化车型结构的主流趋势，一定程度上将有效引导物流运输效率提高。
（2）随着物流业的发展，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货车空载率将逐步降低，用户通行费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物流运输效率也将进一步提升。
（3）对于成本增长的大量空车来说，拥有路权选择权利，可选择不收费的平行道路行驶，相对重载车辆为减少通行费成本选择不收费的普通公路行驶，要更安全且对货运效率影响较小。
（4）按车（轴）型收费，重载车辆通行费将大幅降低，有利于促进物流业信息化水平提升，进而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七、部分省市货车收费标准比较
各省市也正在开展货车计费方式调整、重新核定收费标准，经对比分析，我市货车收费标准处于全国中等水平（部分省市货车收费标准见表10）。同周边省份相比，除四川比我市略低外，与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基本持平或略微偏低。

表10  部分省市货车收费标准对比表
	省份
	路型
	一类
货车
	二类
货车
	三类
货车
	四类
货车
	五类
货车
	六类
货车
	级差系数

	山西
	基本费
	0.40
	0.83
	1.48
	1.92
	2.28
	2.48
	1:2:3.7:4.8:5.7:6.2

	
	桥隧
	1.00
	1.40
	2.10
	3.80
	5.70
	7.00
	1:1.4:2.1:3.8:5.7:7

	河南
	1类路
	0.45
	1.40
	1.70
	2.00
	2.30
	2.50
	1:3.1:3.8:4.4:5.1:5.6

	
	2类路
	0.5
	1.5
	1.9
	2.2
	2.4
	2.6
	1:3:3.8:4.4:4.8:5.2

	
	3类路
	0.55
	1.7
	2
	2.3
	2.6
	2.8
	1:3.1:3.6:4.2:4.7:5.1

	湖北
	1类路
	0.4或
0.5
	1.03
	1.92
	2.23
	2.46
	2.63
	1:2.6:4.8:5.6:6.2:6.6或
1:2.1:3.8:4.5:4.9:5.3

	
	2类路
	0.5或0.64
	1.29
	2.41
	2.78
	3.08
	3.29
	1:2.3:4.4:5.1:5.6:6或1:2:3.8:4.3:4.8:5.1

	
	3类路
	0.76
	1.55
	2.9
	3.33
	3.69
	3.92
	1:2:3.8:4.4:4.9:5.2

	
	独立
桥梁
	20
	52
	95
	110
	123
	131
	1:2.6:4.8:5.5:6.2:6.6

	四川
	基本费
	0.38
	0.65
	1.22
	1.63
	1.79
	2.17
	1:1.7:3.2:4.3:4.7:5.7

	宁夏
	基本费
	0.3
	0.95
	1.3
	1.65
	1.85
	2.2
	1:3.2:4.3:5.5:6.2:7.3

	甘肃
	基本费1
	0.55
	0.7
	0.8
	1.25
	1.6
	2
	1:1.3:1.5:2.3:2.9:3.6

	
	基本费2
	0.60
	0.75
	0.90
	1.30
	1.60
	2.00
	1:1.3:1.5:2.2:2.7:3.3

	陕西
	基本费
	0.6
	1.14
	1.74
	2.11
	2.32
	2.52
	1:1.9:2.9:3.5:3.9:4.2

	贵州
	基本费
	0.48
	1.06
	1.85
	2.38
	2.65
	3.44
	1:2.2:3.9:5:5.5:7.2

	云南
	基本费
	0.50
	1.40
	2.30
	2.85
	3.00
	3.30
	1:2.8:4.6:5.7:6:6.6

	湖南
	1类路
	0.4
	1
	1.4
	1.8
	2.08
	2.36
	1:2.5:3.5:4.5:5.2:5.9

	
	2类路
	0.5
	1.13
	1.58
	2.03
	2.34
	2.65
	1:2.3:3.2:4.1:4.7:5.3

	
	3类路
	0.5
	1.25
	1.75
	2.25
	2.6
	2.95
	1:2.5:3.5:4.5:5.2:5.9

	重庆
	基本费加桥隧或综合费率
	0.4或0.6
	0.7或1.08
	1.3或1.98
	1.8或2.7
	2.2或3.3
	2.2或3.3
	1:1.8:3.3:4.5:4.9:5.5


八、相关配套措施
（一）加快推进货车ETC发行

根据国家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大力推动高速公路ETC发展应用的工作要求，按照“优化服务、取消储值、免费安装、打折使用、快捷通行”的原则，组织发行机构和相关单位研究制定货车ETC发行方案，落实责任，细化措施，增加ETC安装服务网点，优化ETC发行流程，加快推进全市货运车辆ETC推广运用。
（二）加快推进货车入口称重检测工作
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入口治超工作的通知》(交办公路〔2019〕29号)要求，2019年底全国所有封闭式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完成称重检测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全面实施高速公路入口不停车称重检测，拒绝违法超限超载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市交通局将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工作，尽早启动入口称重检测，保障良好收费秩序。
（三）开展收费标准跟踪评估
货车收费方式调整，通行费由原计重收费调整为按车（轴）型收费，重新核定标准时间紧、难度大，涉及面广、利益群体多，新收费标准执行后可能对物流成本变化、运输结构调整和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征收均会带来一定影响。听证会后市交通局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进一步修改完善货车收费标准实施方案，报请市政府审查批准后实施，并拟设置一年过渡期，开展货车收费标准调整后评估，跟踪掌握运行情况，并根据评估分析结果进行优化调整或配套出台差异化收费政策，多措并举降低实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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